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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 明
声明：江风旗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村旧村

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江风旗 .江晨 (独生子女)陈
金春,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。2018 年 6 月江风旗签订编号 JB⁃
JG-01061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

区）C-2#楼 10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风旗作
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江风旗

声明：江风珍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
139.8㎡。江风珍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

签订编号 JBJG-011062《房屋征收补
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安置
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
林轩 (三区)C-6#楼 502 单元。现安
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
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江

风珍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
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风珍

声明：李星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
2018 年列入横一路项目征收范围。

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李星、王清

晶、李铭研,共计 3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
政策。2018 年 7 月李星签订编号 JB⁃
JG-04138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
A-5#楼 8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李星作为权利人申

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
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李星

声明：黄典杯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浦下村 3-3 座 401 单元自建

房屋一幢 (无产权)于 2017 年列入浦

下周边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黄

典杯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

他住房,2019 年 12 月黄典杯签订编

号:PXJG-04080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协议书》,我户成员黄典杯 . 陈彩

瑛 . 黄冰莹 . 黄习越,共计 4 口人享受

购房指标 75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

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
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

馆 3#楼 1503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
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黄典杯作为权利
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黄典杯

声明：陈仁锦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陈仁锦具结
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
2018 年 10 月 陈 仁 锦 签 订 编 号

PXJG-01128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我户成员陈仁锦 . 马金梅 .
陈义杰 .陈鑫棋 4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

75㎡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
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
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3#楼 302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
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
同意以陈仁锦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
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
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
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仁锦

声明：翁兰妹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
146.96㎡。翁兰妹于 2018 年 2 月 6 日

签订编号 PXJG-020516《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35㎡安
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
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
A))世茂云浦公馆 21#楼 805 单元。现
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
声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
翁兰妹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
属登记。声明人:翁兰妹

声明：林波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村

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林波 .王秀明 .林莉清(独生

子女)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 。2018 年 1 月 林 波 签 订 编 号

PXJG-02034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20㎡安置于仓山

区盖山镇屿宅路 9 号 (原屿宅路西侧

秀宅路东侧)后坂新城四区 (东部新

城 6 号西侧地块项目)5#楼 1604 单
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
意以林波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林波

声明：郑崇舜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
期)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

积 44.22㎡。郑崇舜于 2018 年 7 月签

订编号 JBJG-041741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
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(三区)C-2#楼 202 单元。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
郑崇舜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舜

声明：郑晓辉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郑晓辉 . 赖雪丹 . 郑兴赖，

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
年 6 月 13 签订编号 JBJG-040581《房
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
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
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
东)金辉澜林轩 (一区)A-2#楼 1306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
同意以郑晓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晓辉

声明：林杰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浦下村 5-014-602 自建房屋一

幢 (无产权)于 2017 年列入浦下周边

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林杰具结
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
2019 年 6 月 林 杰 签 订 编 号 PXJG-
05150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
我户成员林杰 . 王洁 . 林涵之,共计 3
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后安置于仓
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
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
云浦公馆 3#楼 102 单元。现安置房
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杰作为

权利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林杰

声明：江昌基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江昌基、翁金妹、江林婷，

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
年 7 月 江 昌 基 签 订 编 号 JBJG-
041506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
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二
区)B-3#楼 7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昌基作为
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江昌基

声明：江木锋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江木锋、陈伙金、江可馨、

江可涵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。2018 年 5 月江木锋签订编号 JB⁃
JG-04028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二
区)B-3#楼 9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木锋作为
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江木锋

声明：江木强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江木强、江文国、江雯锡、

陈小春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。2018 年 5 月江木强签订编号 JB⁃
JG-04029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二
区)B-2#楼 12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木强作
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
记。声明人:江木强

声明：刘雪琴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刘雪琴,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
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月刘雪琴签订编

号 JBJG-01075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
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
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

(一区)A-6#楼 1103 单元。现安置房
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雪琴
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刘雪琴

声明：曾金仙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
93.36㎡。曾金仙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

签订编号:JBJG-010759《房屋征收补
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
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
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
澜林轩 (一区)A-3#楼 1407 单元。现
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
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

记至曾金仙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
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

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
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

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曾金仙

声明：刘雪云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刘雪云、聂灼栋、聂键斌、聂

佳伟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。2018 年 6 月刘雪云签订编号 JB⁃
JG-01075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一
区)A-3#楼 12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雪云作
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
记。声明人:刘雪云

声明：江松坤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江松坤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
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月江松坤签订编

号 JBJG-01074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
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
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

(一区)A-8#楼 805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松坤作
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
记。声明人:江松坤

声明：江秋明在福州市仓山区

江 边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(无 产 权)于
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目

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72.51
㎡。江秋明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签订

编号 JBJG-01073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80㎡，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A 区 8#501、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
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B 区 2#802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
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上

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江秋明名下。
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江秋明

声明：张国英、蔡传强、蔡玉平

在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濂江村自建

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 2008 年列入三

环二期城门段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共计 8+1 口人享

人口政策。2009 年 5 月张国英 . 蔡传

强 . 蔡玉平签订编号 000511《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35
㎡，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龙泉路 1 号

(原潘墩路路段西北侧，连极路以东)
黄山新城 (一区)(原黄山二期社会保

障 房)21#楼 203 单 元 。因 签 约 人 债

务，根据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

法院执行裁定书 (2021)闽 0104 执恢

601 号之一，上述房屋产权及使用权

变更至买受人李廷设(公民身份证号

码 352225198810022057)，现 由 于 签

约人无法联系到位，为了尽快办理

安置房的产权登记，由李廷设代为
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(保留原协议签

约人为该产权的权利人)办理不动产

权证，再由声明人自行在不动产交

易 登 记 中 心 办 理 产 权 变 更 交 易 手

续。今后如有争议或隐瞒事实违反

规定的，均与拆迁人和实施单位无

关，本人自愿承担包括解除协议、退

还安置房和补偿款等一切法律与经

济责任。请对此有异议者在本声明

见报的 30 天内持有效材料证件书面

向拆迁实施单位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将按

照前述申请办理产权登记。公示期

后若有人提出异议，请异议方通过

法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

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。声明人:
李廷设

声明：张冰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
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目
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张

冰、杨喜双、张逸豪（独生子女），共计

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
月张冰签订编号 JBJG-010677《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
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辉澜林轩 A 区 5#楼 706 单元。现
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
张冰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
属登记。声明人:张冰

声明：林鑫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,于
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
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
林鑫,共计 1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
2018 年 12 月 林 鑫 签 订 编 号 JBJG-
01001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
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
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三区)C-9#
楼 12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
协商，同意以林鑫作为权利人申报上

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鑫

声明：姜军亮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于 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

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姜军亮具结

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
2018 年 11 月 姜 军 亮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24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
议书》,我户成员姜军亮、郑丽英、姜

靖宇、姜靖蓉,共计 4 口人享受购房

指标 75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
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

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#
楼 4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
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
商，同意以姜军亮作为权利人申请

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
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
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

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
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
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
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

人:姜军亮

声明：郑雯雯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
我户成员郑雯雯 . 郑军 . 郑焱恺 . 郑
诗 苪,共 计 4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

策。2018 年 6 月郑雯雯签订编号 JB⁃
JG-04039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
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边洲路
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三
区)C-2#楼 6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雯雯作为
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
明人:郑雯雯

声明：陈宝明、陈云珍在福州市

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

(无产权)2010 年列入林浦路东侧项

目地块一、地块二项目征收范围。陈

宝明、陈云珍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

围 内 无 其 他 住 房 2013 年 9 月 陈 宝

明、陈云珍签订编号 2122《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成员陈宝明 .
陈云珍 . 陈营 . 陈坚,共计 4 口人享受

购房指标 75㎡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
镇高仕路 55 号 (原后坂路南侧与秀

宅路交叉处)后坂新城(一区)(后坂小

区)5#楼 5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宝明、陈云珍

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
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
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宝明、陈云珍

声明：郑珍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
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村改造
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
员郑珍 . 肖远斌 . 肖彦宏 . 肖清颖,共
计 4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

9月郑珍签订编号 JBJG- 031195《房
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
路 13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
东)金辉澜林轩 (三区)C-5#楼 1406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
意以郑珍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郑珍

声明：郑本明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
定我户成员郑本明 . 郑美云 . 郑鑫 .
郑 权,共 计 4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

策。2018 年 9 月郑本明签订编号 JB⁃
JG- 03119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边洲
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三
区)C-3#楼 15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本明作
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:郑本明

声明：刘晓彬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刘晓彬、陈晨、陈泓锦（独生

子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 。2018 年 4 月 刘 晓 彬 签 订 编 号

PXJG-02028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75㎡安置于仓山

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

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

浦公馆 15#楼 1302 单元。现安置房
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刘晓彬

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
明人:刘晓彬

声明：杨朝晖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
成员杨朝晖 . 丁惠芳,共计 2 口人可
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 15 签

订编号 JBJG-041706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
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(三区)C-1#楼 305 单元。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杨朝

晖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
登记。声明人:杨朝晖

声明：郑崇冰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
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郑崇冰 .郑子榆 .程桂宏,共计

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
月 15 签订编号 JBJG-040663《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
10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706单元。
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
郑崇冰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冰

声明：郑丽芳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
成员郑丽芳 . 陈志强,共计 2 口人可
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签

订编号 JBJG-040850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
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(三区)C-2#楼 1205 单元。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丽

芳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
登记。声明人:郑丽芳

声明：郑颖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8 年 列 入 横 一 路 项 目 征 收 范
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颖 . 于
会立 . 于若妍 . 于煜宸,共计 4 口人可
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签

订编号 JBJG-040701《房屋征收补偿
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
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
林轩 (一区)A-2#楼 1407 单元。现安
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
颖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
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
登记。声明人:郑颖

声明：齐瑛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 江 边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(无 产 权)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
齐瑛、郑朝雄,共计 2口人可享受保基

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签订编号 JB⁃
JG-04066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

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

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路以

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二区)
B-2#楼 8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

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齐瑛作为权利人申

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齐瑛

声明：陈俊君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
陈俊君 .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
策 。2018 年 6 月 15 签订编号 JBJG-
04085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
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
镇南社一路 10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
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一区）A-
3#楼 802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
协商，同意以陈俊君作为权利人申报

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
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俊君

声明：刘光行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于 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
户成员刘光行 . 张子燕 . 刘煌鑫 . 刘
思盈,共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
2018 年 11 月 刘 光 行 签 订 编 号

PXJG-05088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20㎡安置于仓山

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

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

浦 公 馆 9#楼 1004 单 元 、6#楼 1004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

同意以刘光行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光行

声明：许忠斌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99.92㎡。
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忠斌名义签订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忠斌

声明：许景秀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00.44㎡。
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景秀名义签订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景秀

声明：许娜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9.64㎡。未

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娜名义签订房屋
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
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
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
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娜

声明：刘月花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318.23㎡。

部分未办理产权，现刘月花名义签

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

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

书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

展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

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

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

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

担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

议 请 异 议 方 通 过 法 律 途 径 诉 讼 解

决，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

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刘月花

声明：许雅英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95.32㎡。
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雅英名义签订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雅英

声明：许如铨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58.91㎡。
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如铨名义签订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如铨

声明：许东海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357.16㎡。
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东海名义签订
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东海

声明：林瑞富在福州市仓山区

郭宅村田浦头 37 号自建房屋一幢

(无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白湖亭河

1#支流工程项目征收范围,房屋确

权建筑面积 148.8㎡。林瑞富于 2019
年 1 月 15 日签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积 75㎡1 套。后安
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

花园 5#1408，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
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安置房

权属登记至林瑞富名下。如有异议
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
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
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林瑞富

声明：杨显声位于晋安区新店

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

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北侧项目

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30㎡。未办理产

权,现杨显声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

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

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新

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并提

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

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

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

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

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
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

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杨显声

声明：协议人林德生（已故）原

房屋坐落于仓山区华侨新村 2幢 203
单元，于 2016 年由福州市仓山区统

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征收，2016 年 9
月 4 日签订的安置 90㎡住宅的拆迁

安 置 协 议 书 一 份 ，因 搬 家 ，不 慎 遗

失，特此声明。如有异议者在 30 天内

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

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
李小芳（代）

声明：郑凤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
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
2018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目

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26.88
㎡。郑凤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签订编

号:PXJG-02030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，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（原林浦

路西侧（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））世

茂云浦公馆 12#楼 1304单元。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
郑凤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
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凤

声明：连代军的房屋坐落在晋

安 区 岳 峰 镇 鹤 林 村 ，产 权 未 登 记 。

2016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

征 收 安 置 晋 安 区 金 岳 郡 3#501 单

元。现连代军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

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

房屋所属村委会（社区）提出，逾期

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连代军

声明：连世谱的房屋坐落在晋

安区岳峰镇鹤林村溪口，产权未登

记。2016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

程处征收安置晋安区金岳府 3#505。

现连世谱申请安置房产权登记。如

有异议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

村委会（社区）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
理。声明人:连世谱

声明：郭锦强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郭宅居委会郭宅 231 号自建

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郭

宅周边旧村改造二期东地块项目征

收 范 围,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 135.09
㎡。郭锦强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签订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

积 75㎡1 套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

山路 55 号贸悦花园 17#806，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
人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郭锦强名

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

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郭锦强

声明：林双官房屋原坐落在仓山

区盖山镇浦口村下洲 18 号，原房产

权未登记。经榕房拆许字 [2008])第
037 号《房屋拆迁许可证》批准已被

拆除。2008 年由林双官作为协议乙

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,享受 3
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，安置于仓

山区盖山镇南三环路 162 号 (原浦口

村、南三环路北侧)浦口新城 (东部新

城 A15 号社会保障房)15#楼 102 单

元，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的安

置人口 (林双官 . 翁春香 . 林军)共同

协商,一致同意以林双官名义办理安

置房不动产权证登记，若对上述事项

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

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

反映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拆迁实

施单位将以林双官名义办理安置房

产权证登记。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

议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
届时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。

声明人:林双官 .翁春香 .林军

声明：林十炎房屋原坐落在仓

山区盖山镇浦口村下洲 18 号，原房

产权未登记。经榕房拆许字 [2008])
第 037 号《房屋拆迁许可证》批准已

被拆除。2008 年由林十炎作为协议

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,享受

2 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，安置于

仓山区盖山镇南三环路 162 号 (原浦

口村、南三环路北侧)浦口新城 (东部

新城 A15 号社会保障房)17#楼 1503
单元，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

的安置人口 (林十炎 .陈依玉)共同协

商,一致同意以林十炎名义办理上述

安置房不动产权证登记，若对上述

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
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

程处反映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拆

迁实施单位将以林十炎的名义办理

上述安置房产权证登记。公示期后

若有人提出异议，请异议方通过法

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将

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。声明人:林
十炎 .陈依玉

声明：董美君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西村远西 125 号房屋属三远片

区项目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167.4㎡。未

办理产权,现以董美君名义签订房屋

征收补偿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
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
福州市闽桥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

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
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

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

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的经

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

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

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

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

声明人:董美君

声明：郭忠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郭宅村上洲 107 号自建房屋一

幢 (无产权)于 2018 年列入郭宅周边

旧村改造一期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郭忠，共计 1 人可
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9 日

签 订 编 号:GZJA6144001《房 屋 征 收
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，
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

悦花园 17#楼 3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郭忠作为权
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
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
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
声明人：郭忠

声明：郭敬尧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郭宅村桥东 8 号自建房屋一

幢 (无产权)于 2018 年列入郭宅周边

旧村改造一期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郭敬尧，共计 1 人
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9
日 签 订 编 号:GZJA6205001《房 屋 征
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，
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

悦花园 7#楼 6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
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郭敬尧作为
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
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
记。声明人：郭敬尧

声明：刘真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9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
员刘真 .林化国 .林子涵，共计 3 口人
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9 年 2月刘真

签订编号 PXJG-021222《房屋征收
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安
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
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
A))世茂云浦公馆 18#楼 402 单元。现
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
刘真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
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刘真

声明：刘永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
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9 年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造项
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
41.34㎡。刘永于 2019 年 2 月 1 日签

订编号 PXJG-021223《房屋征收补
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安置

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

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
世茂云浦公馆 18#楼 403 单元。现安
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
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

至刘永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
仓 山 区 建 设 房 屋 征 收 有 限 公 司 提
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
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刘永

声明：田桂章、田秋珍的房屋坐

落在马尾区儒江村里垱 110 号，原房

屋产权未登记。2011 年由福州地源

房屋征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马尾区

马尾镇快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

2#楼 1903 单元、2#楼 2003 单元。现

由田桂章、田秋珍申请办理上述安

置房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，请于 30 天

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会 (社区)
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田桂

章、田秋珍

声明：田国宝的房屋坐落在马

尾区儒江村里垱 110 号，原房屋产权

未登记。2011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

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尾镇

快 安 路 18 号 儒 江 和 谐 家 园 3# 楼

1502 单元、4#楼 405 单元。现由田国

宝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。如有

异议，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

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
理。声明人:田国宝

声明：原权人田国宝的房屋坐

落在马尾区儒江村里垱 110 号，于

2011 年 5 月与福州地源房屋拆迁工

程处签订的马尾区儒江北片地块项

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不

慎遗失，现声明作废，如有异议请于

30 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
定办理。声明人:田国宝

更正声明：刊登于本报 2023 年

10 月 3 日第 7 版声明人黄理武 .黄欣

园 . 黄弈鸣声明中“黄理武”有误，现

更正为“黄理斌”，特此声明。


